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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葉大學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  
114 年 07 月 09 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07 月 22 日 113 學年度第 9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核備 

單位 職稱 自評教師簽名 自評日期 評鑑期間 

  
 

（請親簽） 

 

（請親簽）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項目 

教師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自訂 

權重 

分項 
得分 

加權後 
得分 

教學評鑑項目 

（30-50%） 
  %      

研究評鑑項目 

（30-50%） 
  %      

輔導及服務評

鑑項目 

（20-50%） 

  %      

評鑑總分 

（加權後） 
100%      

系教評會議召集人簽名  年    月    日 

院教評會議召集人簽名  年    月    日 

校教評會議召集人簽名  年    月    日 

備        註 

1.具體事蹟不得重複列計。 

2.因擔任行政職務而衍生之相關產出不得列計。 

3.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項[校訂評分+院訂評分]總分上限各為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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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評鑑項目 

【教學評鑑項目】校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校訂 教師教學評鑑項總分 
依教師資訊系統「教師評鑑『教學

項』」「總分」填入 
     

校訂小計  （本項至多採計 100 分，超出部分得計入院訂分數內。）     

 

【教學評鑑項目】院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院
訂
評
分
項 

1. 指導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案未通過：3 分/件 

提案通過：5 分/件      

2. 指導學生參與學術競賽活動 

未獲獎：國際性：5 分/件  
        全國性：3 分/件 
        地方性及校內：1 分/件(不含年

會/研討會論文) 
獲  獎：國際性：10 分/件  
        全國性：6 分/件  
        地方性及校內：2 分/件 

     

3. 教師獲校外榮譽相關獎項(限具公

開徵求及評選辦法) 

國際性：10 分/件  全國性：5 分/件 地方

性及校內：2 分/件 
     

4.教學行政參與 

1.參與教學相關委員會 
  (1)擔任召集人：4 分/學年 
 (2)擔任副召集人：3 分/學年 

  (3)擔任委員：2 分/學年 
2.本學院就業學程計畫/跨領域學位學程 
  (1)主持人：10 分/學年 

  (2)共同/協同主持人：5 分/學年 

     

5.教材編撰製作 2 分/每一門課程      

6.教學活動參與 

1.主辦研討會 
  (1)召集人：4 分/場 
  (2)副召集人：3 分/場 
 (3)工作小組成員：2 分/場 

2.主持教學型計畫(非校訂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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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鑑項目】院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1)校外：10 分/件 

  (2)校內：5 分/件 

7.參與國家考試命題 2 分/次      

8.指導大學部專題生、研究所與博士班 

1.博士生：3 分/人 
2.碩士生：2 分/人 

3.大學部學生：1 分/人 
     

9.指導學生參與學術或競賽活動(不含

各系自辦之非研討會活動) 
1 分/件      

10.專書出版(教科書或翻譯書) 

1.單一作者: 9 分 
2. 2-3 人: 6 分 

3. 3 人以上: 3 分 
     

11.其他教學具體貢獻或榮譽事項 
1 分/件，每學年以 10 分為上限，由教師

舉證資料，系教評會核定 
     

12.校定教學項未計分數 不重複列計下，超出部分之實際得分。      

院訂小計     

教學評鑑項目  合計〔校訂＋院訂，總分至多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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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評鑑項目 

【研究評鑑項目】校訂  

分

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校

訂 
教師研究評鑑項總分 

依教師資訊系統「教師評鑑『研究

項』」「總分」填入 
     

校訂小計  （本項至多採計 100 分，超出部分得計入院訂分數內。）     

 

【研究評鑑項目】院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院
定
評
分
項 

1.研究成果之公開發表展示 

經大眾傳播媒體報導並為宣傳學校之效果
者 
1.同主題地方版 5 分/件 
2.同主題全國版 10 分/件 

3.同主題.國際版20分/件 

     

2.提交英文論文至國外刊審查未獲接

受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10 分/件，每學年以

採計 2 篇為限 
     

3.提交政府部門研究計畫申請未通過 
計畫主持人或指導教師 10 分/件，每學年

以採計 2 篇為限 
     

4.其他研究具體貢獻事蹟 
1分/件，每學年以10分為上限，由教師舉證

資料，系教評會核定 
     

5.校訂研究項未計分數 不重複列計下，超出部分之實際得分。       

院訂小計     

研究評鑑項目  合計 〔校訂＋院訂，總分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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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  

【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校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校訂 教師輔導級服務評鑑項總分 
依教師資訊系統「教師評鑑『輔導及服

務項』」「總分」填入 
     

校訂小計  （本項至多採計 100 分，超出部分得計入院訂分數內。）     

 

【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院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院
訂
評
分
標
準 

1.學生輔導具體事蹟 

 

1.擔任師徒導師 5 分/學年 

2.擔任學會或院(系)讀書會或院(系)社團

指導老師 2 分/學期 

3.協助處理學務處或校安中心學生重大

事件或重大特殊案件輔導 1 分/件 

     

2.其他輔導具體貢獻或榮譽事項 

 

1 分/件，每學年以 10 分為上限，由教師

舉證資料，系教評會核定 
     

3.服務相關獎項 
1.校外學會頒發之獎項，3 分/件 

2.校內專案即時獎勵：4 分/件 
     

4.參與本學院/學系招生宣傳活動 1 分/件      

5.主持或參與推廣教育 
1.主持或規劃推廣教育計畫：3 分/件 

2.撰寫計畫：2 分/件 
     

6.專業服務與榮譽 

1.擔任校外社團指導老師：1 分/年 

2.廠商顧問：1 分/年 

3.評鑑（審）委員：1 分/年 

4.國際性研討會之 Session Chair 、地區

性或國際性會議委員：1 分/年 

5.政府單位審查委員：1 分/件 

     



6 

【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院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6.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審稿：0.5 分/件 

7.校外口試委員：0.5 分/件 

8.學術期刊編審 

 (1)擔任 SCI/EI 期刊主編：5 分/年 

 (2)非 SCI/EI 期刊主編：4 分/年 

 (3)擔任 SCI/EI 編審委員每：3 分/年 

 (4)非 SCI/EI：2 分/年 

9.學會理監事 

 (1)理事長：5 分/年 

 (2)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2 分/年 

  (3)理事或監事：1 分/年 

7.推動海外教育研習活動 

1.促成研習班開班：10 分/班 

2.撰寫計畫：2 分/件 

3.參與授課：1 分/期 

4.參與招生：4 分/次 

     

8.參與本學院學位學程評鑑 報告撰寫：10 分/學年      

9.協助院系申請校內外計畫 
1.申請計畫(未通過)5 分/件  

2.通過計畫 10 分/件 
     

10.擔任學院行政教師 20 分/學期      

11.擔任學院學生實習、國際化、招 

生及課程等院指派項目工作 

1.召集人/執行秘書：10 分/學年 

2.委員：5 分/學年 
     

12.院指定加分事項 
2 分/件，每學年以 20 分為上限，由院部

發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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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院訂 

分類 內容 計分方式 
佐證 

編號 
自評 

系教 

評會 

院教 

評會 

校教 

評會 

13.系指定加分事項 
2 分/件，每學年以 20 分為上限，由系所

發予證明 
     

14.其他服務具體貢獻或榮譽事項 
1 分/件，每學年以 10 分為上限，由教師 

舉證資料系教評會核定 
     

15.校訂輔導服務項未計分數 不重複列計下，超出部分之實際得分。       

院訂小計     

輔導及服務評合計 〔校訂＋院訂，總分 300 分〕     

 

本院標準表修訂歷程如下： 

96年 10月 9 日院教評會通過 

97年 12月 30日第 5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年 1月 13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9年 1月 7日生資院院教評會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月 13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0年 3月 24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年 4月 19日大葉大學 99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9次會議核備 

100年 6月 30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年 7月 21日大葉大學 99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3次會議核備 

101年 6月 26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年 7月 24日大葉大學 100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5次會議核備 

101年 9月 13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年 9月 24日大葉大學 101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次會議核備 

101年 12月 14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年 12月 24日大葉大學 101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6次會議核備 

103年 6月 24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年 7月 7 日大葉大學 102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2次會議核備 

103年 9月 5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年 9月 22日大葉大學 10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次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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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9月 10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4年 10月 05日大葉大學 104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3次會議核備 

107年 5月 17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20日大葉大學 106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8次會議核備 

 

 


